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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一、调整目的 

为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现势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保障杨陵

区“十三五”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为前提，

以严守生态用地红线为重点，以严控建设用地规模为核心，在全面落实

《杨凌示范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基础上，

开展杨陵区李台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编制《杨陵区李台街

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统筹全街道土地资

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促进本街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调整任务 

（一）落实《杨凌示范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

完善》下达的任务，确定规划目标； 

（二）调整耕地保有量； 

（三）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落实生态保护用地； 

（四）严控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 

（五）安排各类建设用地，保障重点建设项目； 

（六）调整土地用途区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明确管制细则； 

（七）修改完善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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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整依据 

（一）国家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256 号）； 

3、《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257 号）。 

（二）政策文件 

1、《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2、《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部令第

61 号）； 

3、《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部

令第 72 号）； 

4、《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

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237 号）； 

5、《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

知》（国土资发〔2014〕128 号）； 

6、《国土资源部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国

土资发〔2014〕18 号）； 

7、《陕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陕国土资发

〔2015〕13 号）； 

8、《陕西省国土资源厅陕西省农业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调整完善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实施方案>的通知》（陕国土资发

〔2016〕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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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做好全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主要指标安排使用管

理的通知》（陕国土资发〔2016〕46 号）； 

10、《陕西省节约集约用地实施细则（试行）》（陕国土资发〔2014〕

56 号）。 

（三）技术标准 

1、国土资源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土地管理

行业标准 TD/T 1025-2010）； 

2、国土资源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土地管理

行业标准 TD/T 1022-2009）； 

3、国土资源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土地管

理行业标准 TD/T 1028-2010）； 

4、《陕西省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技术要点》（试点）。 

（四）相关规划及成果 

1、《杨凌示范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 

2、《杨凌示范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 

3、《杨陵区李台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4、杨陵区 2014 年度 1:1 万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 

四、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李台街道行政辖区全部土地，土地总面积 24.93 平方公

里，包括杨凌示范区（杨陵城区）、杜家坡村、胡家底村、北崖村、南

崖村、东桥村、西桥村、陈小寨村、穆家寨村、永安村、五星村、南庄

村等 12 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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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年：2005 年； 

规划期限：2006-2020 年； 

规划调整基准年：2014 年； 

规划调整目标年：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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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利用现状 

第一节 街道概况 

李台街道位于杨陵区东南部，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108°02′49′′～

108°07′37′′，北纬 34°13′34′′～34°16′17′′之间，东西宽 7.3 公里, 南北长

5.0 公里。北邻杨陵街道，南隔渭河与周至县相望，西与揉谷镇接壤，

东以漆水河与武功县大庄镇为界。街道土地总面积 2492.8 公顷，占全

区土地总面积的 18.80%。街道辖 12 个行政村。 

李台街道地形以黄土台塬为主，地势由北向南倾斜，海拔高度在

430 -455米之间。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

温 12.8 摄氏度，年均降水量 580 毫米，年均无霜期 225 天。土壤以红

油土、黄墡土为主。南边界有位渭河、东边界有漆水河流过。 

2014 年，全街道总人口 42410 人，占全区人口的 20.89%，其中农

业人口 26643 人，非农人口 15767 人。全年人均年收入 14342 元。 

本街道交通便利，东西走向道路主要有河堤路、滨河路、城南路、

五胡路、神龙路和渭惠路等，南北走向道路主要有五胡路（北段）、

东环路、新桥路、邰城路等，另有西宝高速公路、西宝高速铁路以及

陇海铁路穿境而过，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第二节 土地利用现状 

2014 年，全街道农用地 205.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23%；建设

用地 2093.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84.00%；其他土地 193.7 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 7.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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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用地 

农用地中耕地 105.7 公顷、园地 42.4 公顷、林地 32.7 公顷、牧草

地 6.1 公顷、其他农用地 18.3 公顷，分别占农用地的 51.51%、20.66%、

15.94%、2.97%、8.92%。 

（二）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2005.8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95.79%，其中，城

镇用地 1861.4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的 92.80%；农村居民点用地

133.6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的 6.66 %；采矿用地 10.8 公顷，占城

乡建设用地面积的 0.54 %。 

交通水利用地 81.0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3.87%。其中交通运

输用地 79.8 公顷，占交通水利用地面积的 98.52%；水利设施用地 1.2

公顷，占交通水利用地面积的 1.48 %。 

其他建设用地 7.1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0.34 %。 

（三）其他土地 

水域 193.7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100.00 %。 

第三节 土地利用特点及存在问题 

（一）土地利用率高，人均耕地面积少 

2014 年，土地利用率为 92.23%，略低于全区平均水平 96.50%；

土地垦殖率仅为 4.24%，远低于全区平均水平的 40.96%。 

杨凌示范区驻地在本街道，街道土地全部规划为中心城区，建设

用地规模较大，农用地逐年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0.5 亩。 

（二）建设用地以城镇用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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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建设用地面积1273.3公顷，占全街道土地总面积的57.97%。

建设用地中城镇用地比重最大，面积 975.0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7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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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调整目标 

第一章 总量指标 

一、耕地保有量 

调整完善前，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22.8 公顷；调整完善后，

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8.9 公顷，较调整前减少 3.9 公顷。 

二、建设用地 

调整完善前，到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2012.9 公顷以内，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899.3 公顷以内，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1887.6 公顷以内；调整完善后，到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2168.8

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069.4 公顷以内，城镇工矿用地规

模控制在 2069.3 公顷以内，分别较调整前增加 155.9 公顷、170.1 公顷

和 181.7 公顷。 

三、其他用地规模 

调整完善前，到 2020 年园地规模 16.7 公顷，林地规模 40.2 公顷,

牧草地规模 2.3 公顷；调整完善后，到 2020 年园地规模 24.6 公顷，林

地规模 47.9 公顷，牧草地规模 2.1 公顷，分别较调整前增加 7.9 公顷、

7.7 公顷以及减少 0.2 公顷。 

第二节 增量指标 

一、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调整完善前，到 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794.0 公顷以内；

调整完善后，到 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940.8 公顷以内，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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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前增加 146.8公顷。其中 2005-2014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 865.9公顷，

2015-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为 74.9 公顷。 

二、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调整完善前，到 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控制在 754.0 公顷

以内；调整完善后，到 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控制在 929.1 公

顷以内，较调整前增加 175.1 公顷。其中 2005-2014 年新增建设占用农

用地规模为 854.2 公顷，2015-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为 74.9

公顷。 

三、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调整完善前，到 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 655.4 公顷以

内；调整完善后，到 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 690.3 公顷以

内，较调整前增加 34.9 公顷。其中 2005-2014 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为 655.9 公顷，2015-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为 34.4 公顷。 

四、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量 

调整完善前，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量为 655.4 公顷；调整完善后，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量为 690.3 公顷。 

第三节 效率指标 

调整完善前，到 2020 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165 平方米；

调整完善后，到 2020 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为 148 平方米，调

整前后，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指标减少 17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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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第一节 农用地 

2014 年，全街道农用地面积 205.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8.23%；到 2020 年调整到 115.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4.62%。

2015-2020 年农用地净减少 90.0 公顷，年均减少 15.0 公顷，比例降低

3.61 个百分点。 

（一）耕地 

2014 年，耕地面积 105.7 公顷，占农用地的比例为 51.51%；到 2020

年调整为 18.9 公顷，占农用地的比例为 16.41%。2015-2020 年耕地面

积净减少 86.8 公顷，比例降低 35.10 个百分点。 

其中建设占用减少 34.4 公顷、农业结构调整减少 52.4 公顷，主要

是调整为设施农业用地。 

（二）园地 

2014 年，园地面积为 42.4 公顷，占农用地的比例为 20.66%；到

2020 年调整为 24.6 公顷，占农用地的比例 21.35%。2015-2020 年园地

面积净减少 17.8 公顷，比例提高 0.69 个百分点。 

（三）林地 

2014 年，林地面积为 32.7 公顷，占农用地的比例为 15.94%；到

2020 年调整为 47.9 公顷，占农用地的比例为 41.58%。2015-2020 年林

地面积净增加 15.2 公顷，比例提高 25.64 个百分点。 

（四）牧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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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牧草地面积 6.1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比例为 2.97%。到

2020 年调整为 2.1 公顷，占农用地的比例为 1.82%。2015-2020 年牧草

地面积净减少 4.0 公顷，比例降低 1.15 个百分点。 

（五）其他农用地 

2014 年，其他农用地面积为 18.3 公顷，占农用地的比例为 8.92%；

到 2020 年调整为 21.7 公顷，占农用地的比例为 18.84%。2015-2020 年

其他农用地面积净增加 3.4 公顷，比例提高 9.92 个百分点。 

第二节 建设用地 

2014 年，全街道建设用地面积为 2093.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

例为 84.00%；到 2020 年调整为 2168.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87.00%。2015-2020 年建设用地面积净增加 74.9 公顷，年均增加 12.5 公

顷，比例提高 3.00 个百分点。 

一、城乡建设用地 

2014 年，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 2005.8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比例为

95.79%；到 2020 年调整为 2069.4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比例为 95.42%。

2015-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净增加 63.6 公顷，比例提高 0.37 个百

分点。 

（一）城镇用地 

2014 年，城镇用地面积为 1861.4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比例为

92.80%；到 2020 年调整为 2058.5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比例为

99.47 %。2015-2020 年城镇用地面积净增加 197.1 公顷，比例提高 6.6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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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用地面积增加来源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陕西自贸区杨凌片

区的建设；二是城镇用地范围农村居民点调整为城镇用地。 

（二）农村居民点用地 

2014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 133.6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

比例为 6.66%；到 2020 年调整为 0.1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比例为

0.01%。2015-2020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净减少 133.5 公顷，比例降

低 6.65 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减少，是因为实施城乡一体化，将城中村调

整为城镇用地。 

（三）采矿用地 

2014 年，采矿用地面积为 10.8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比例为

0.54 %；到 2020 年调整为 10.8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比例调整为

0.52 %，2015-2020年采矿用地面积保持不变，比例降低 0.02个百分点。 

二、交通水利用地 

2014 年，交通水利用地面积为 81.0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比例为

3.87%；到 2020 年面积调整为 92.3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比例调整为

4.25%，2015-2020 年交通水利用地面积净增加 11.3 公顷，比例提高 0.38

个百分点。 

（一）交通运输用地 

2014 年，交通运输用地面积为 79.8 公顷，占交通水利用地的比例

为 98.52%，到 2020 年面积调整为 91.1 公顷，占交通水利用地的比例

调整为 98.70 %。2015-2020 年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净增加 11.3 公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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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提高 0.18 个百分点。 

（二）水利设施用地 

2014 年，水利设施用地面积为 1.2 公顷，占交通水利用地的比例

为 1.48%，到 2020 年面积保持不变，占交通水利用地的比例调整为

1.30 %，比例降低 0.18 个百分点。 

三、其他建设用地 

2014年，其他建设用地面积为7.1公顷，占建设用地的比例为0.34%；

到 2020 年面积面积保持不变，占建设用地的比例调整为 0.33%，比例

降低 0.01 个百分点。 

第三节 其他土地 

2014 年，全街道其他土地面积为 193.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

例为 7.77%；到 2020 年调整为 208.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8.38 %。2015-2020 年其他土地面积净增加 15.1 公顷，年均增加 2.5 公

顷，比例提高 0.61 个百分点。 

街道其他土地全部为水域，无自然保留地。 

全街道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情况如附表 1、附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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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地利用布局优化 

第一节 生态保护用地布局 

规划期间，围绕南部渭河及东部漆水河生态建设，全面推进城乡

生态建设，加强渭河、漆水河防洪安保，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水污染

防治工程建设，修复加固堤防，河堤路及旅游路沿线栽植行道林、绿化

防护林带，安排全街道城区内绿地建设，全面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规划期李台街道生态保护区布局在街道东部漆水河沿岸、南部渭

河规划河道以及西宝高铁、西宝高速公路两侧，范围面积为 298.6 公顷，

占全街道总面积的比例为 11.98%。 

第二节 耕地布局 

一、耕地 

耕地主要布局在东环路外、与漆水河之间区域，主要分布在南崖

村、北崖村、东桥村、胡家底村等村，该区域地形相对平坦，灌溉条

件优越，属于本街道粮食主产区。规划期间，按照退耕条件，陆续将

漆水河以西坡度大于 25 度的耕地进行生态退耕，因地制宜发展花卉、

苗木等现代特色农业。规划调整后耕地保有量 18.9 公顷。 

二、基本农田 

规划调整前后李台街道无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街道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情况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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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城镇用地布局 

李台街道位于中心城区的南部，是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域。城镇用地

为本街道主要建设用地。以西宝高速公路为界，北部区域新桥路东部为

杨凌示范区主体功能区，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新桥路西部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区。西宝高速公路以南区域是

规划建设的陕西自贸试验区（杨凌片区），陕西自贸试验区范围面积

5.76 平方公里，北到西宝高速公路、南抵滨河路及省水上运动管理中

心，东过杨凌大道、西道新桥路。陕西自贸试验区（杨凌片区）以农

业发展为主要特色，围绕农业领域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打造农业

领域国际合作交流创新平台，提升“杨凌农科”品牌国际影响力。规

划建设国际农业商务区、农产品加工贸易区、金融创新区、综合保税

区和国际农产品基地。规划调整后，新增城镇用地用地 63.6 公顷。 

街道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控制见附表 3。 

第四节 基础设施用地布局 

规划期间，新增建设用地主要为城区主干道路升等改造及引汉济

渭二期工程、漆水河防洪治理工程项目用地等，安排新增建设用地 11.3

公顷。 

街道内重点建设项目用地情况见附表 4。 



杨陵区李台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 第六章 土地用途分区管制 

 16

第六章 土地用途分区管制 

为落实区级规划土地用途区的范围和界线，依据本街道土地资源

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及土地利用主导用途，将本街道土地划分为

城镇建设用地区与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2 类土地用途分区（见附表 5），

规划期间各类用途区按其管制规则进行严格管控。 

第一节 一般农地区 

一、范围面积 

一般农地区范围面积 25.9 公顷，占全街道土地总面积的 1.04%。

主要分布在北崖村、南崖村、胡家底村、东桥村等行政村。 

二、管制规则 

（一）区内土地主要为耕地、园地、畜禽水产养殖地和直接为农

业生产服务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用地； 

（二）区内现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优先整理、

复垦或调整为耕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或调整的，可保留

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三）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不得破坏、污染和荒

芜区内土地。 

第二节 城镇建设用地区 

一、范围面积 

城镇建设用地区范围面积 2074.3公顷，占街道土地面积的 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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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陕西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以北，陇海铁路以南，五胡路（北

段）——东环路以西，揉谷乡以东区域内。保障自贸区杨凌片区、城

中村改造、城市社区建设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工业和涉农项目用地。 

二、管制规则 

（一）区内土地按照功能区集中布局，防止和避免重复建设；严

格按照《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和《陕西省建设项目用地指标》

的规定，明确相应的产业入驻条件，严格控制土地供应量，节约集约

用地； 

（二）区内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 

（三）本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不

得荒芜。 

第三节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一、范围面积 

主要沿渭河及漆水河等水域及陇海铁路、西宝高速铁路两侧布局，

该区面积 298.6 公顷，占全街道土地面积的 11.98 %。 

二、管制规则 

（一）区内土地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导用途； 

（二）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相关规划； 

（三）区内影响生态环境安全的土地，应在规划期间调整为适宜

的用途； 

（四）区内土地严禁进行与生态环境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活动，

原有的各种生产、开发活动应逐步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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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为加强建设用地的空间管制，按照保护资源与环境优先，有利于

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结合全街道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安排，划定建设

用地空间管制分区，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及禁止建设区。 

第一节 允许建设区 

一、范围面积 

该区主要包括李台街道城镇建设用地区，涉及杜家坡村、胡家底

村、北崖村、南崖村、东桥村、西桥村、陈小寨村、穆家寨村、永安

村、五星村、南庄村，范围面积 2168.3公顷。占全街道土地面积的 86.98%。 

二、管制规则 

（一）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镇、村或公共建设发展空间； 

（二）区内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约束，

应统筹增量与存量用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三）规划实施过程中，在允许建设区面积不改变的前提下，其

空间布局形态可依程序进行调整，但不得突破建设用地扩展边界； 

（四）允许建设区边界（规模边界）的调整，须报规划审批机关

同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二节 有条件建设区 

一、范围面积 

主要分布在东环路及旅游路之间区域，主要布局在北崖村、南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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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等行政村。有条件建设区范围面积 25.9公顷，占街道总面积的 1.04%。 

二、管制规则 

（一）区内土地符合规定的，可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同时相应核减允许建设区用地规模； 

（二）规划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挂钩规模提前完成，经评估确认

拆旧建设用地复垦到位，存量建设用地达到集约用地要求的，区内土

地可安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三）规划期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按

规划修改处理，严格论证，报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第三节 禁止建设区 

一、范围面积 

主要沿渭河及漆水河等水域及陇海铁路、西宝高速铁路两侧布局。

该区面积 298.6 公顷，占全街道土地面积的 11.98%。 

二、管制规则 

（一）区内土地的主导用途为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严格禁止与

主导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 

（二）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规划期内禁止建设用地边界不得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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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一节 建立目标责任制 

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目标责任制度。街道、村委会对

本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负责，行政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街道要

将耕地保有量、补充耕地面积、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作为任期目标考核

的重要内容。土地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对土地利用规划执

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确保规划付诸实施。 

第二节 严格土地用途管制 

土地利用与管理应严格执行土地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土地用途管

制，维护规划权威地位。深入开展土地规划法律法规的学习教育，提

高依法用地、依法管理和按规划用地意识，按照土地利用规划用途分

区实行用途管制。新增建设用地，严格按程序报批，确需改变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要依照法定程序修改。 

第三节 扩大规划实施的公众参与 

建立规划公众参与制度，明确规划程序中公众的职责与权益、参

与的渠道与途径。建立规划管理公开制度，街道政府和国土所办公室

张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公开规划内容、公开实施规划的政策和有

关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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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加强规划实施的技术保障 

加强土地规划管理电子信息应用。利用 GPS 等先进技术开展土地

利用规划动态监测，及时掌握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情况，对发现规划实

施中存在的问题，采取适当措施加以纠正。 

第六节 加大违法占用耕地的查处力度 

加大违法占用耕地的执法和查处力度，全街道各村、组都要选配

土地协管员、信息员，凡所在村、组耕地现状变化情况，定期向本街

道国土所反馈，及时记载。对各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要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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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则 

一、规划调整完善成果由规划调整完善文本、图件和数据库三部

分组成，规划经杨凌示范区管委会批准，即成为李台街道行政辖区范

围内各项土地利用活动的纲领性文件，是实施土地用途管制、规划城

乡建设和统筹土地利用的重要依据。 

二、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本行政辖区范围内进行的各项土地利用、

开发、整治、保护活动，都应当遵守本规划。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

须依法履行相关手续。 

三、规划调整完善文本、图件、数据库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规划由杨陵区李台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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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李台街道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 

地类 

2005 年（基期年） 2014 年（规划调整基准年） 2020 年（规划调整目标年） 
2015 至

2020 年

间面积

增（+）

减（-） 
面积 

占总面

积比例 

占一级

类比例 

占二

级类

比例 

面积 
占总面

积比例 

占一级

类比例 

占二级

类比例 
面积 

占总

面积

比例 

占一

级类

比例 

占二

级类

比例 

全街道土地总面积 2492.8 100.00 ─ ─ 2492.8 100.00 ─ ─ 2492.8 100.00 ─ ─ ─ 

一、农用地 1059.4 42.50 100.00 ─ 205.2 8.23 100.00 ─ 115.2 4.62 100.00 ─ -90.0 

1、耕地 761.6 
 

71.89 ─ 105.7 
 

51.51 ─ 18.9 
 

16.41 ─ -86.8 

2、园地 148.6 
 

14.03 ─ 42.4 
 

20.66 ─ 24.6 
 

21.35 ─ -17.8 

3、林地 75.7 
 

7.14 ─ 32.7 
 

15.94 ─ 47.9 
 

41.58 ─ 15.2 

4、牧草地 9.6 
 

0.91 ─ 6.1 
 

2.97 ─ 2.1 
 

1.82 ─ -4.0 

5、其他农用地 63.9 
 

6.03 ─ 18.3 
 

8.92 ─ 21.7 
 

18.84 ─ 3.4 

二、建设用地 1228.0 49.26 100.00 ─ 2093.9 84.00 100.00 ─ 2168.8 87.00 100.00 ─ 74.9 

1、城乡建设用地 1206.9 
 

98.28 100.00 2005.8 
 

95.79 100.00 2069.4 
 

95.42 100.00 63.6 

（1）城镇用地 985.7 
  

81.67 1861.4 
  

92.80 2058.5 
  

99.47 197.1 

（2）农村居民点 211.7 
  

17.54 133.6 
  

6.66 0.1 
  

0.01 -133.5 

（3）采矿用地 9.5 
  

0.79 10.8 
  

0.54 10.8 
  

0.52 0.0 

（4）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0.0 
  

0.00 0.0 
  

0.00 0.0 
  

0.00 0.0 

2、交通水利用地 15.3 
 

1.25 100.00 81.0 
 

3.87 100.00 92.3 
 

4.25 100.00 11.3 

（1）交通运输用地 14.4 
  

94.12 79.8 
  

98.52 91.1 
  

98.70 11.3 

（2）水利设施用地 0.9 
  

5.88 1.2 
  

1.48 1.2 
  

1.30 0.0 

3、其他建设用地 5.8 
 

0.47 ─ 7.1 
 

0.34 ─ 7.1 
 

0.33 ─ 0.0 

三、其他土地 205.4 8.24 100.00 ─ 193.7 7.77 100.00 ─ 208.8 8.38 100.00 ─ 15.1 

1、水域 198.0 
 

96.40 ─ 193.7 
 

100.00 ─ 208.8 
 

100.00 ─ 15.1 

2、自然保留地 7.4 
 

3.60 ─ 0.0 
 

0.00 ─ 0.0 
 

0.00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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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李台街道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情况表 

单位：公顷 

类别 
2014 年 规划调整期间补充耕地面积 规划调整期间减少耕地面积 

规划调整

期间净增

（+）减

（-） 

规划调

整期末

耕地保

有量 

基本农

田保护

面积 耕地面积 增加合计 土地整理 土地复垦 土地开发 其他 减少合计 建设占用 灾毁 其他 

规划调整期 105.7 
     

86.8 34.4 
 

52.4 -86.8 18.9 0.0 

年均增减 — 
     

14.5 5.7 
 

8.7 -1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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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李台街道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控制表 
单位：公顷 

项目 2014 年面积 
规划调整期（2015—2020 年） 

新增建设用地 占用农用地 占用耕地 

一、城乡建设用地 2005.8 63.6 63.6 30.5 

1、城镇用地 1861.4 63.6 63.6 30.5 

2、农村居民点 133.6 0.0 0.0 0.0 

3、采矿用地 10.8 0.0 0.0 0.0 

4、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0.0 0.0 0.0 0.0 

二、交通运输用地 81.0 11.3 11.3 3.9 

    1、交通运输用地 79.8 11.3 11.3 3.9 

    2、水利设施用地 1.2 0.0 0.0 0.0 

四、其他建设用地 7.1 0.0 0.0 0.0 

总计 2093.9 74.9 74.9 34.4 

年均占地 — 12.5 12.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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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李台街道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项目用地 

涉及村 备注 
总规模 

其中新增

建设用地 

其中占用

耕地 

水利 引汉济渭二期 新建 2016-2020 0.3 0.1 0.1 南庄村 省级 

合计 0.3 0.1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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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李台街道土地用途分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 

行政村名 
行政辖区 一般农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其他用地 

面积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杨凌城区 1246.9 
 

 1226.6 98.37 15.7 1.26 4.6 0.37 

杜家坡村 39.2 
 

 31.6 80.61 5.6 14.29 2.0 5.10 

胡家底村 119.1 3.6 3.02 81.2 68.18 26.7 22.42 7.6 6.38 

北崖村 28.2 7.7 27.30 5.3 18.79 9.1 32.27 6.1 21.64 

南崖村 15.3 6.1 39.87 3.7 24.18 3.8 24.84 1.7 11.11 

东桥村 149.3 2.8 1.88 122.6 82.12 8.1 5.43 15.8 10.57 

西桥村 112.1 
 

 105.1 93.76 4.4 3.92 2.6 2.32 

陈小寨村 98.1 0.3 0.31 76.8 78.29 1.7 1.73 19.3 19.67 

穆家寨村 41.9 
 

 41.9 100.00 
 

  
 

永安村 106.0 
 

 100.6 94.91 0.9 0.85 4.5 4.24 

五星村 150.4 3.6 2.39 127.6 84.84 9.2 6.12 10.0 6.65 

南庄村 166.6 1.8 1.08 145.6 87.39 4.4 2.64 14.8 8.89 

杨凌水务局 214.0 
 

  
 

209.0 97.66 5.0 2.34 

防洪站 5.7 
 

 5.7 100.00 
 

  
 

合 计 2492.8 25.9 1.04 2074.3 83.21 298.6 11.98 94.0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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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李台街道规划期间各类用地平衡表 

单位：公顷

地类 
规划基

期面积 

规划期间调整至其他地类 

期内

减少 

期内

增加 

净增减

(+/-) 

规划目

标年面

积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其他用地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

地 

其他农

用地 
小计 

城镇

用地 

农村居民

点用地 

采矿

用地 

其他独

立建设

用地 

交通水

利用地 

其他建

设用地 
小计 水域 

自然保

留地 

土地总面积 2492.8 115.2 18.9 24.6 47.9 2.1 21.7 2168.8 2058.5 0.1 10.8 0.0 92.3 7.1 208.8 208.8 0.0 90.0 90.0 0.0 2492.8 

农 

用 

地 

小计 205.2 115.2 18.9 24.6 47.9 2.1 21.7 74.9 63.6 0.0 0.0 0.0 11.3 0.0 15.1 15.1 0.0 90.0 0.0 -90.0 115.2 

耕地 105.7 56.4 18.9 
 

24.4 
 

13.1 34.4 30.5 
   

3.9 0.0 14.9 14.9 
 

86.8 0.0 -86.8 18.9 

园地 42.4 24.9 
 

24.6 0.3 
  

17.5 16.5 
   

1.0 0.0 0.0 
  

17.8 0.0 -17.8 24.6 

林地 32.7 22.2 
  

22.2 
  

10.5 8.4 
   

2.1 0.0 0.0 
  

10.5 25.7 15.2 47.9 

牧草地 6.1 2.1 
   

2.1 
 

4.0 3.7 
   

0.3 0.0 0.0 
  

4.0 0.0 -4.0 2.1 

其他农用地 18.3 9.6 
  

1.0 
 

8.6 8.5 4.5 
   

4.0 0.0 0.2 0.2 
 

9.7 13.1 3.4 21.7 

建 

设 

用 

地 

小计 2093.9 0.0 0.0 0.0 0.0 0.0 0.0 2093.9 1994.9 0.1 10.8 0.0 81.0 7.1 0.0 0.0 0.0 0.0 74.9 74.9 2168.8 

城镇用地 1861.4 0.0 
     

1861.4 1861.4
     

0.0 
  

0.0 197.1 197.1 2058.5 

农村居民点用地 133.6 0.0 
     

133.6 133.5 0.1 
    

0.0 
  

133.5 0.0 -133.5 0.1 

采矿用地 10.8 0.0 
     

10.8 
  

10.8 
   

0.0 
  

0.0 0.0 0.0 10.8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交通水利用地 81.0 0.0 
     

81.0 
    

81.0 
 

0.0 
  

0.0 11.3 11.3 92.3 

其他建设用地 7.1 0.0 
     

7.1 
    

0.0 7.1 0.0 
  

0.0 0.0 0.0 7.1 

其他

土地 

小计 193.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93.7 193.7 0.0 0.0 15.1 15.1 208.8 

水域 193.7 0.0 
     

0.0 
      

193.7 193.7 
 

0.0 15.1 15.1 208.8 

自然保留地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期内增加 
 

0.0 0.0 0.0 25.7 0.0 13.1 74.9 197.1 0.0 0.0 0.0 11.3 0.0 15.1 15.1 0.0 90.0 90.0 0.0 0.0 

 


